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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一月十二日）在二○○九年法

律年度開啟典禮上發表的演辭全文（譯文）：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大律師公會主席、律師會會長、司法機構各位成員、各位

嘉賓： 
 
  我們熱烈歡迎各位來賓，特別是來自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嘉賓，和我們一起

出席二○○九法律年度開啟典禮。 
 
引言 
 
  正在肆虐的金融危機使全球經濟出現震撼性的轉移。在奮力對抗逆境的同

時，我們亦不能錯過加強香港在法律服務市場上的國際競爭能力的機會；尤其

是當多方面的重心都正在向東移之際。 
 
仲裁 
 
  在國際仲裁方面，國際商會的國際仲裁院秘書處分處已於去年 11 月在香港

設立，香港政府和商界對此均十分歡迎。這標誌著香港作為區內仲裁中心的重

要性和作為仲裁地所享有的樞紐地位。 
 
  政府和律政司會繼續尋求機會，與主要的國際仲裁機構合作。我們亦會與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緊密攜手，推廣香港作為區內首選的仲裁地，特別是涉及內

地爭議的仲裁。另一方面，“兩岸友好＂或“三通＂的新發展，或會為香港發

展為解決兩岸商業爭議中心帶來新的機遇。 
 
  我們準備在本立法會會期內提交新的《仲裁條例草案》，在國際認可的聯

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的基礎上，統一本地和國際仲

裁體制。新的法例會強化仲裁的優點，包括尊重仲裁各方的自主權，以及節省

仲裁各方的時間和金錢。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 
 
  除了推廣國際仲裁之外，我們也明白有必要在其他與法律有關的範疇提升

香港的國際地位。去年九月，我們見證由律政司及海牙國際私法會議聯合主辦

的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三屆亞太區會議圓滿舉行，有接近２００位來自亞太區

２９個司法管轄區的參加者出席會議。這清楚顯示，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藉

海牙會議的工作在法律方面加強合作，是既有必要也有價值的事。律政司將繼

續與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常設辦事處緊密合作，為海牙會議的工作出力，以及推

動和加強香港作為區域性的法律服務中心的特殊地位。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安排》＂) 



 
  《安排》實施後，香港的律師事務所現時已在內地１３個主要城市設立了

７７間代表機構，其中很多是設於北京、上海和廣州以外的城市。在不同城市

設立代表機構可發揮雙重作用，其一是推廣律師事務所的業務，其二是向內地

介紹香港的法律制度。面對來自內地和國際律師事務所的競爭，在內地運作的

香港律師事務所表現出莫大的適應和多元發展能力，並藉着香港的特殊地位、

網絡連繫和服務質素，爭取最佳的表現。 
 
  現在已有更多香港居民具備資格成為內地執業律師，特別是在二○○五年

以後，因為自那年起香港設有國家司法考試試場供本地考生應考。由二○○八

年開始，台灣考生也受惠，可在本港的試場應考。雖然那仍然是極其嚴格的考

試，但在二○○八年，考生在香港應試的合格率上升至９％，成績令人鼓舞。 
 
調解 
 
  首席法官已闡述了司法機構在推廣調解方面所作出的努力。隨着歐洲議會

於去年 5 月通過有關推廣和使用調解的《歐洲調解指令》，選用調解以減低解

決爭議費用的全球趨勢已經確立。香港實在不能落後於其他地方。 
 
  政府全力支持在香港發展調解。由我擔任主席的跨界別調解工作小組已經

召開四次會議。聯同我們轄下的三個專責小組，我們現正研究一些重要課題，

包括頒布《調解員行為守則》、推行為社區調解提供場地的試驗計劃、加強高

等教育有關調解方面的培訓、邀請商界簽訂承諾在向法院提出訴訟前先進行調

解，以及考慮是否需要立法規管調解。 
 
  法律援助署已經確認，當民事司法制度改革落實後而調解成為民事訴訟程

序不可或缺的一部分時，法律援助將會涵蓋高等法院和區域法院規則所規管的

所有民事訴訟個案的調解服務，為所有符合法律援助資格的人士進行調解。婚

姻訴訟個案的調解服務須透過分開撥款提供資助。政府將修訂法例，以便法律

援助也可資助婚姻訴訟個案的法律援助受助人進行調解。 
 
有限法律責任合夥模式 
 
  因應事務律師的要求，律政司會在下一個立法會會期提交條例草案，允許

事務律師除了以現時的普通合夥模式執業外，亦可以全新和更靈活的有限法律

責任合夥模式執業。此外，新法例亦補充了律師可以律師法團形式執業這選

擇，待根據有關的現行賦權法例所制定的規定擬備好後，律師便可以法團形式

執業。 
 
  有限法律責任合夥是一種營商模式，賦予無辜的合夥人有限法律責任的特

權，使他們的個人資產可在因其他合夥人疏忽而招致申索時，得以豁除於申索

範圍之外。我們相信，有限法律責任合夥模式可鼓勵小型律師行共同經營，為

客戶提供更多元化的服務。這種經營模式也應可鼓勵有限法律責任的合夥人在

專業發展上作出投資，並擴充業務。不過，為有限法律責任合夥訂立的法定制

度，必須同時照顧客戶的利益。因此，我們需要在為律師以有限法律責任合夥



模式經營業務提供方便和利益，以及給予客戶足夠保障兩方面，取得適當的平

衡。這正是我們在制定新法例時力求達到的最終目標。 
 
擴大律師出庭發言權 
 
  在新的一年裏，另一項可能影響法律界的新發展，就是賦予符合資格的律

師擴大的出庭發言權。我打算在本立法會會期內提交有關條例草案，落實首席

法官轄下的工作小組就這課題所作的建議。 
 
  公眾利益是工作小組所提建議的基本原則和凌駕性準則。網羅更多能夠達

到較高級法庭所要求的訟辯水平的高技術代訟人，以及確保在較高級法庭進行

訟辯的代訟人能夠達到該水平，是符合公眾利益的。 
 
  這項將由新法例落實的建議是溫和的，讓法律界事務律師中具備相當經驗

且合資格的人選擔任出庭代訟律師。我很高興兩個法律專業團體均支持該建

議。我深信他們會與本司並肩攜手，使建議能得以落實。 
 
刑事司法 
 
  律政司的檢控人員守則－－《檢控政策及常規》(２００９)－－已於本月

較早時生效。該守則強調，檢控人員有責任確保涉及家庭暴力的案件得到適當

的處理、保障沒有代表律師的被告人的利益、尋求追討罪犯的資產、為傳媒提

供適當的協助、主動向辯方披露相關的事宜，以及盡可能協助易受傷害證人作

供。 
 
  我們已取得廣泛共識，長遠來說裁判法院的大部分檢控工作應由具有法律

專業資格的人員負責執行，而本司的策劃工作也反映了這一點。我們新招聘的

法庭檢控主任，除非具有法律專業資格，否則將會專注於案件管理及行政、交

通法庭、答辯庭、雜項聆訊及聯絡等工作。法庭檢控主任除非具有法律專業資

格，否則將不會在一般審訊庭參與具爭訟性的訟辯。這些新安排對現職的法庭

檢控主任將不會造成影響；他們具豐富經驗，技巧廣被認同，而且當中不少已

持有法律專業資格。 
 
  我們計劃在來年把更多裁判法院的案件判給外判大律師和律師，而大家亦

同意法律專業仝人必須致力確保擬從事檢控工作的法律專業人員具備所需的技

能。在這方面，我歡迎香港大律師公會和香港律師會所提出有關開辦訓練課程

的建議，這些課程會有適當的評估或評審，以確保資歷較淺的會員的檢控技能

達到所須的技術水平。 
 
結語 
 
  面對經濟衰退帶來的多方面而且嚴峻的挑戰，持守一個建基於司法獨立和

專業法律服務的穩健司法制度，以及堅持法治精神，都是至為重要的。然而，

在影響廣泛的經濟困境下，尤應記取的是，大家在行使法律權利的時候，須心



懷眷顧和寬容，這不單可以在短期內協助較不幸的一群應付日常的需要，長遠

來說，更必然在商業層面上為大家帶來裨益。 
 
  最後，我謹祝各位身體健康，新年快樂。 
 
完 
 
二○○九年一月十二日（星期一） 


